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2023 年 12 月) 

        

为进一步完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公司

内部控制，明确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年报信息披露工作中的作用。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独立董事应当按照有关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在公司年报编制

和披露过程中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和义务，勤勉尽责。 

第二条 独立董事在年度报告编制期间，负有保密义务。年度报告公布前，不得以任何

形式、任何途径向外界或特定人员泄漏年度报告的内容。严防内幕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违

法违规行为发生。 

第三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一）听取公司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投、融资活动等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汇报；  

（二）对公司年度报告各项工作进程以及与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保密情况进行监督；  

（三）对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相关资料的事前审阅，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初步

审计后的沟通；  

（四）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财务负责人应在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以下简称“年审注册会计

师”）进场审计前向每位独立董事书面提交本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其他相关资料。独立董事

应在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前，与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

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独立董事应听取公司财

务负责人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汇报。  

第七条 公司应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年报前，

至少安排一次独立董事与年审会计师的见面会，沟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见面会应有书

面记录及当事人签字。 

第八条 独立董事应当在年报中重点关注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 

第九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年报具体事项具有异议的，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且全体独

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可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和咨询，

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十条 独立董事应高度关注公司年审期间发生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一旦发生改

聘情形，独立董事应当核查原因并及时向广东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十一条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年度报告前，独立董事应当审查董事会审议事项的决策

程序，包括相关事项的提议程序、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事宜、议案材料的提交时间和

完备性，如发现与召开董事会相关规定不符或判断依据不足的情形，独立董事可以提出补充、

整改和延期召开董事会的意见。 

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以书面形式联名向董事会提出延期

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独立董事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者存在异议的，应当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  

第十三条 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或隐瞒，

不得干预其独立行使职权。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独立董事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积极为独立董事在



年报编制过程中履行职责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十五条 独立董事在年报披露前 30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

前 30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和年度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披露前 10 日内，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修订与解释。 


